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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10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公告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以下简称

“《会议通知》” ）， 于2023年11月0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告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于2023年

11月1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了《关于召开202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上述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时间、地点、方式、议案内容、股权登记日等事项。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1月15日(星期三)下午14:00；(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坚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工业园芦塘项目区欧克科技一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50,02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0162％。

2、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0,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9850％。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12％。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3,62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301％。

2、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6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989％。

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2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12％。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灵和

李赞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1.01�选举黄利萍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50,020,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0,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

1.02�选举雷建民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50,020,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0,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

1.03�选举冷庆晖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50,020,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0,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

黄利萍女士、雷建民先生、冷庆晖先生成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计算。

2、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2.01�选举胡坚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50,020,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0,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

2.02�选举胡甫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50,020,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0,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

2.03�选举袁汉宁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50,020,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0,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

2.04�选举陈涛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50,020,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0,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

胡坚晟先生、胡甫晟先生、袁汉宁先生、陈涛先生成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三

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计算。

3、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3.01�选举谢水根担任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50,020,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0,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

3.02�选举付金担任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50,020,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0,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

谢水根先生、付金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

刘超才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计算。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灵和李赞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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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 ）于2023年11月15日14:50召开，会议召开具体情况如下：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5日（星期三）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1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09:15一09:25，

09: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09:15一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公司办公楼5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汤海川先生

公司董事长朱俊翰先生因出差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汤海川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213,945,341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32.600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计7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201,453,4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9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计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为12,491,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5%。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2,611,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邀请的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钟祥

伟律师、李秉泽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理人审议通过了决议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3,923,0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96%；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589,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232%；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7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3,923,0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96%；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589,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232%；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7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钟祥伟律师、李秉泽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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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3年11月15日召开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动力传动事业部未达到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同意对归属于公司动力传动事业部的4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的25.0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因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4名激励对象和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1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对前述5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22.0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2023年11月

16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回购注销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9）、《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656,263,090股变更

为655,793,09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656,263,090元减少至655,793,090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及减少注册资本相关事

宜。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76� �证券简称：ST华铁 公告编号：2023-097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4均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5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1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11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3）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兴化东里27号一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宣瑞国先生

（7）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3年10月31日及2023年11月11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403,752,40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8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01,713,352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5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039,056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3年11月9日）公司股份总数-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份数=1,595,678,796-� 17,503,836=� 1,578,174,960股】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同时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2、具体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169,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56％；反对58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96,3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4912％；反对58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0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320,6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54％；反对1,431,75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8310％；反对1,431,756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16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320,6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54％；反对1,431,75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8310％；反对1,431,756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16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320,6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54％；反对1,431,75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8310％；反对1,431,756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16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169,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56％；反对58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96,3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4912％；反对58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0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922,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44％；反对58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4％；弃权2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6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9,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1069％；反对58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088％；弃权2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0.38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晓娜、康乃欣。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全文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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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

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67号）核准，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34,500,

000张（3,450,000手） 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3,450,000,

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9,273,584.91元及对应增值税人民币1,156,415.09元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3,429,570,000.00元。 截至2021年3月10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德勤华永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00113号”《验证报告》。

二、原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相应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和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2021-03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当前状态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市南汇支行营业

部

442981110010 盛夏厂芯片模组生产项目

计划项目结项，余额转移至新账户，本账

户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

滩支行

121902408810808

越南厂可穿戴设备生产项

目

存续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山支

行

31050168360000007485 惠州厂电子产品生产项目

计划项目结项，余额转移至新账户并注销

本账户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徐

汇支行

50300003130014699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计划余额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结项并注销

本账户

环荣电子（惠州）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632648187 惠州厂电子产品生产项目

计划项目结项，余额转移至新账户并注销

本账户

UNIVERSALSCI-

ENTIFIC�

INDUSTRIAL�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 LIMITED� HO� CHI�

MINH�CITY�BRANCH

100000600381093

越南厂可穿戴设备生产项

目

存续

三、本次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原因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3年9月15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调整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议案》，

公司拟将盛夏厂芯片模组生产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人民币8,697.17万元（截至2023年7月

31日数据，最终以实际投入为准），及惠州厂电子产品生产项目调减募集资金投资规模节余的募集资金

（含利息）人民币34,305.66万元（截至2023年7月31日数据，最终以实际投入为准），合计人民币43,

002.83万元，全部用于向墨西哥厂增资6,0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按照人民币兑美金汇率7.17:1测

算，具体金额以实际换汇金额计算，差额部分以自有资金补足），增资资金用于“墨西哥厂新建第二工厂

项目” 的项目建设及归还借款， 由墨西哥厂负责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76）。

近日，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与交通银行上海新区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

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元） 用途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上海新区支行 310066111013007546476 0

“墨西哥厂新建第二工

厂项目”的项目建设及

归还借款

四、本次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310066111013007546476，

截至2023年10月26日，专户余额为 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投墨西哥厂新建第二工厂项目建设

及归还借款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__/__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__/___年_/_月_/_日，期限_/_个

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

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子慧、陈恒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13� � � � � � � �证券简称：金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135

债券代码：113545� � � � � � � �债券简称：金能转债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秦庆平、王咏梅夫妇及其

一致行动人秦璐女士、中阅聚焦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阅聚焦11号” ）合计持有公司42,

321.80万股，占公司2023年11月14日总股本的49.9108%。 秦庆平先生累计质押公司10,130.00万股，占

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31.86%，占公司总股本的11.95%。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15日接到控股股东秦庆平先生关于股份解除部分质押的通知， 将其2023年9月

22日在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的5,320.00万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

公告》2023-125号）办理了部分还款手续，本次解除质押共计2,810.00万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秦庆平、王咏梅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秦璐女士、中阅聚焦11号累计质

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秦庆平 31,790.97 37.49% 10,130.00 31.86% 11.95% 0 0 0 0

王咏梅 1,880.82 2.22% 0 0 0 0 0 0 0

中阅聚焦

11号

8,650.00 10.20% 0 0 0 0 0 0 0

秦璐 0.0096 0.00001% 0 0 0 0 0 0 0

合计 42,321.7996 49.91% 10,130.00 23.94% 11.95% 0 0 0 0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秦庆平先生未来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0,130.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1.86%，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11.95%，对应融资余额为30,000万元。

秦庆平先生办理股份质押所得融资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债务及定向增发，还款资金主要来源包括个人

薪酬、分红及投资收益等。目前秦庆平先生个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

2、截至目前，秦庆平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影响。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不影响股东与上市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

关联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四、其他情况

本次部分提前还款未触及股价下跌至风险线，且不会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

素。

秦庆平先生个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 若质押股票股价下跌至

风险线，秦庆平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追加股票质押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如若出现其他

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303� � � � � � � �证券简称：大全能源 公告编号：2023-064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838号华都大厦29层D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普通股股东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92,125,6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92,125,6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9.03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9.0320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144,937,71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为3,874,293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徐广福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除孙逸铖先生现场出席外，其余各位董事因公务原因均以通讯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除陈崇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外，其余各位监事因公务原因均以

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孙逸铖先生现场出席了会议；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因公务原因均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监事辞任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补选阚桂兵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1,692,042,127 99.995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补选阚桂兵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83,292,127 99.89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邵鹤云、耿启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0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4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重审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一审原告）

● 涉案的金额：12,791.22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鉴于本案发回法院重审， 最终判决结果尚具有不确定

性，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法院的最终判决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买卖合同纠纷于2022年4月28日向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请判令被告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剩余货款本金127,912,

20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7,942,015.19元，合计135,854,215.19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

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标准股份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1737号]，

依法判决：1、被告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西安标准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本金127,912,200.00元； 及截止到2022年4月21日逾期付款利息7,942,015.19

元，合计人民币135,854,215.19元；2、被告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原告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相关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以127,912,200.00元为基数，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为标准，自2022年4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721,071.00元、保全费5,000.00元，合计726,071.00元，原告西安标准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标准股份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公司后续收到上诉状。 上诉人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不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

出的（2022）陕01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书，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1、依法裁定撤销陕西省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22）陕01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书，将案件发回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重审；2、 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 本案

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收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陕民终496号]，裁定主要

内容如下：

1、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陕01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

2、本案发回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21,071元予以退回。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案发回法院重审，最终判决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法院的最终判决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5296� �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3-091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23号昆明恒隆广场办公楼3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4,259,8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51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祖训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宏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备案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228,757 99.9931 31,080 0.006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228,757 99.9931 31,080 0.006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228,757 99.9931 31,080 0.0069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228,757 99.9931 31,080 0.0069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2、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淞、李宜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